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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改的目標與策略 
 

●姚嘉文／考試院院長 

 
 
 最近民進黨、台聯黨、社會團體以及學

者們皆提出各式的台灣憲法新版本，看起

來似乎很熱烈。今年或明年能否完成憲改

的任務，無論制憲或是修憲。本人皆持較

悲觀的看法。  

 有 關 制 憲 運 動 有 二 個 重 點 ： 目 標 、 策

略，此二項缺一不可，現今在學界裡特別

重視憲法主張，這是目標，其實還要提出

如何推動的策略。  

 在國內推動制憲運動已有一段時間。記

得有一次去美國訪問，那時候才剛出獄不

久，美國的一位台灣同鄉很好心跟我說：

反正你目前在台灣沒有工作就不要回去，

我幫你找一間房子，三個月包吃住，幫我

們 寫 一 部 台 灣 憲 法 。 我 回 答 說 不 用 三 個

月，過去我在大學曾教過憲法，只要三天

就可以寫出來。但是，台灣制憲運動不是

這樣做的，這就好像建造一間房子，必須

考量到預算的多寡、房子的用途是什麼等

因素，在一切還沒有弄清楚之前，只是畫

出一張很美麗的藍圖，並沒有什麼意義。

我覺得台灣如果要制憲，必須走一段遙遠

的 路 。 今 天 我 發 給 各 位 一 本 很 舊 的 小 冊

子—— 制憲遙遠路。當初我寫這本小冊子

的時候覺得制憲路很遙遠，今日看起來同

樣遙遠。  

 我認為憲法的制定目標是什麼固然要講

清楚，策略也要很講究。1990年代我擔任

民進黨的中常委，有一次在國民大會開議

之前，民進黨中央黨部召集海內外黨籍國

代來開會，當時海外的朋友針對憲法的內

容提出很多提案，從憲法前言、本文到後

面 的 增 修 條 文 ， 都 有 相 當 多 的 意 見 與 看

法。當時中央黨部也指派我擔任國民大會

代表的顧問。海外很多僑居的國代，認為

千里迢迢回到台灣，卻只修改幾條憲法條

文覺得意義不大。他們認為既然要修就全

部修，開會若只修改其中幾條條文而已，

不如不要參加。我能夠體會與瞭解這些海

外僑民的想法，他們提出很好的理由，希

望 能 夠 制 定 出 一 部 好 的 憲 法 為 台 灣 做 點

事，讓我聽了很感動，但也讓我很失望。  

 當時民進黨在國民大會裡的席次比現在

還少，我們在國民大會要通過一些我們所

關心的法案，既得不到社會大眾的關心，

政黨本身也沒有支持，空有計畫與主張，

即使寫得再好也沒有用，僅能算是提出一

種憲政或憲法制度的主張而已。所以，我

們該如何來推動，這已經涉及到策略的問

題。  

 有一次我到紐約州水牛城與台灣同鄉聚

會，會中我遇到一位教授同鄉問我是否修

過「方法論」之類的學分，我說沒有，台

灣也沒有這種課程。但我告訴他說我很注

意這方面的觀念，後來他說了一段話令我

印象深刻。他說：「我們在這客廳，接待

過很多台灣來的政治人物。許多台灣來的

政治人物來這客廳，談了一大堆台灣前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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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政治改革的目標與理想，但卻沒有一個

人 談 過 如 何 去 推 動 或 實 現 。 他 們 都 只 說

『目標論』，而不談『方法論』。」  

 我認為早期的政治運動第一步是要提出

目標沒有錯，無論是黨外、美麗島時代或

是民進黨成立初期，我們提出我們的政治

主張、理想與願景等，都是正確的作法。

但今天只是提出願景，卻不思考如何落實，

則無法滿足實際的需要，所以我們必須思考

下一步該如何落實制憲運動。  

 1990年代當時我們在國民大會曾針對憲

政改造提出很多看法，為因應當時的國大

要 求 不 得 不 妥 協 提 出 A 版 與 B 版 兩 個 方

案。A版是民進黨中央黨部憲改工作小組

所提出，當時由我擔任召集人，而B版則

是海內外團體所提出的案件。當年提出B

版本，是要將中華民國憲法改頭換面，但

因為無法和國民黨協調，無法對外宣傳，

再加上每個人爭取發言也都有不同的意見，

最後力量互相抵銷，無法達成共識，而一

事無成。 

 過去我們在美麗島時代推動的政治改革

運動，都訂出幾項基本原則，譬如說集中

焦點。我們的作法是中央的力量要集中，

目標也要集中，當時我們將政治運動分為

三個目標：解除戒嚴、國會全面改選、修

改憲法。  

 當時台灣還在軍事戒嚴的狀態之下，像

在我的故鄉彰化縣參與選舉的時候，大部

分的人並不知道「戒嚴」是什麼？有些人

或許聽過警備總部，但它的功能或是對人

民基本權利的負面影響也都不知道。一般

人只知道罵警察、罵國民黨，卻不知什麼

是戒嚴，解除戒嚴對人民有哪些好處也不

清楚。當時我們舉出許多實例，進行機會

教育，告訴人民因為戒嚴的緣故，我們出

國需要具備由外交部發護照，證明我們是

這個國家的公民的文件之外，還要有警備

總部發給的出境證。這份出境證嚴格限制

一般人民自由進出台灣的權利，使得我們

出 國 不 但 要 有 出 境 證 ， 入 境 也 要 有 入 境

證，才會有黑名單，許多異議份子無法入

境的問題。一開始並無法立即廢除這一些

規定，但我們就是以此作為訴求，解嚴運

動才慢慢推展開來。  

 至於修改憲法有什麼好處，一開始很多

人也聽不懂，於是我就寫了一篇〈高普考

還要論省籍嗎？〉的文章，批評當時憲法

規定公務人員考試「按省區分配錄取的名

額」的制度，也是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加

上很多人共同的努力，最後才慢慢改掉一些

不合理的規定實現。 

 因此，當初我們討論憲法如何制定，可

以分為三個階段：  

 一、宣導：譬如告訴人民戒嚴對人民不

利的理由，同時也要宣導解嚴對人民有什

麼好處。譬如老國賊擔任國大、立委、監

委等，萬年不改選，為何要改革這些不合

理的情形。當時周清玉所領導的民進黨國

大黨團只有十一人，國民黨團卻有七百多

人。因此，我們在全台各地辦演講、表演

行動劇，花費很多時間與精神，說明我們

為何要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的原因。  

 二 、 協 調 ： 從 世 界 各 國 的 憲 法 內 容 來

看，縱使像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，1949年

想要增訂一個關於國家組織的憲法，在形

式上也得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做個樣子。  

 美國在1776年獨立建國之後，美國憲法

直到1789年才制定完成，美國制定憲法的

過 程 很 複 雜 ， 意 見 相 當 多 ， 也 是 經 過 討

論、研究、交涉及妥協，最後差點無法通

過。當時因為美國已經獨立建國十三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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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憲法還是無法通過，顯得非常難堪，

畢 竟 美 國 要 成 為 一 個 強 而 有 力 團 結 的 國

家，還是建立分散的州與州之間類似邦聯

的國家，經過一番曲折之後，才制訂出美

國憲法。  

 國民黨在民國25年提出「五五憲法」之

後 直 到 對 日 抗 戰 結 束 ， 也 曾 想 要 制 定 憲

法，必須和共產黨、民社黨與青年黨等進

行談判協商，最後完成的結果就是中華民

國憲法一百四十五條條文，很多人都說中

華民國憲法是四不像，納入各方各派的意

見。薩孟武教授曾說過一句話：「憲法是

政治力量的表示。」雖然協商妥協的結果

不是很理想，因為憲法本身不是法律，憲

法是政治的一個產物，並沒有什麼規格可

言。  

 妥協的結果雖然不見得被每一個人所接

受，但總有一個完美的制度。因為憲法是

政 治 力 的 表 示 ， 所 謂 完 美 就 是 要 建 立 制

度，大家才能普遍接受。從美國或是中國

等其他國家憲政協調的發展過程看來，台

灣憲法怎能不經過協調的過程，民主的時

代如何進行協調，最後還是需要人民的力

量才能達成目標。因此，為何蔣經國到後

期要提出解除戒嚴？為何在李登輝時代，

可 以 達 成 總 統 直 選 或 國 會 全 面 直 選 的 目

標？諸如此類，並非我們在國會人數比較

多，而是社會上已經普遍認定，應該要推

動 「 解 除 戒 嚴 」 、 「 國 會 全 面 改 選 」 、

「總統直選」的氣氛已經形成。當時老賊

下台需要給予五百多萬的退職金，民主進

步黨一開始就反對，認為這些人做了那麼

久，退休還要退職金。國民黨中央黨部有

一位是我的學生來跟我說，如果堅持不給

退職金，今年的國民大會又決議不成，無

法通過，不如現在政府有錢給他們，使其

退職不但符合貴黨「國會全面改選」的主

張，又能節省很多社會成本。話雖如此，

但要我們公開支持這個提案，實在講不出

來，但我們不再反對。後來通過「退職條

例」，也開始了「國會全面改選」。至於

「 總 統 直 選 」 則 是 李 登 輝 看 到 社 會 已 成

熟，提出「國是會議」，像馬英九、趙少

康、宋楚瑜等支持蔣經國改革的這些人，

堅 持 反 對 總 統 直 選 。 李 登 輝 召 開 國 是 會

議，辯到最後一方提出「中華民國自由地

區 人 民 投 票 」 方 案 ， 我 們 這 邊 稱 為 「 公

民」投票的方案。因為人民包括僑胞，而

公民則是在所在地住六個月以上，最後通

過「公民」投票的方案。  

 必須等到上述二個時機發展成熟後，才

能進入第三階段－「正式提案」。所以，

任何運動需要透過宣導、協調及提案三個

階 段 ， 當 然 提 案 之 前 還 要 提 出 版 本 來 配

合。  

 目前我們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做得還

不夠，像「手護台灣大聯盟」推動制憲運

動 公 開 演 講 不 超 過 三 十 場 ， 辦 得 相 當 辛

苦；另外，總統府的工作小組辦了六百場

仍然不夠，因為政治環境還有很多問題，

整體的制憲氣候還未成形前，既使辦了一

萬場，效果還是有限。  

 總之，我相信制憲的主張和目標是可以

達成。個人將幾十年來推動制憲運動的感

想提供給各位，讓我們加強宣達，等到時

機成熟後，有了力量才能去協調，否則光

有提案和寫版本恐怕是不夠的。  

（2006年5月27日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

主辦「台灣憲法的發展願景」討論會專題

演講，陳雪琴記錄整理）       ◎  

 


